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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研[2014] 23 号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 

关于组织申报“十二五”规划课题补充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专业协作委员会和专门工作委员会： 

《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公布以来，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各会员单位及各分支机构，积极发挥学会研究服 

务作用、主动融入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学术性 

研究成果。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根据 2014 

年学会工作计划安排，为进一步聚焦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新实践的重 

点、难点、热点问题，大力组织推进针对现实问题的政策性研究和学术性 

研究，进一步服务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决策、服务于高职院校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服务于高职教育科研影响力的提升，研究会决定面向各会员单 

位、各分支机构开展研究项目，启动“十二五”规划课题补充立项工作。 

希望各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加强对“十二五”规划课题规范管理的同时， 

积极参加规划课题的补充立项申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及基本要求 

补充立项重在鼓励各会员单位和分支机构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院校、本 

专业领域贯彻《教育规划纲要》和全国职教会议精神的实际需要，聚焦高 

职教育及改革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组建专业性研究团队，梳 

理分析本研究领域的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加强国内外比较研究，切实提 

升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质量水平，努力形成可借鉴、有学术质量的研究 

成果。要求各会员单位及分支机构，认真选取最能体现本团队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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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扎实研究基础、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项目，参加补充立项申报。 

基本要求是：紧密围绕提高高职教育质量的主题，进行全面、深入、持 

续的专题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努力提交能切实反映本地区、本行业、本 

院校高职教育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时重点关注以下研究领域：区域、行业、 

院校高职教育质量专题研究；全面深化高职教育综合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专 

题研究；区域、行业、院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专题研究；区域、行 

业、高职院校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专题研究；区域、行业、院校高职 

教育信息化专题研究；区域、行业高职教育协同创新实践的专题研究，等 

等。本次课题申报不再设具体的课题指南，可根据基本要求以及自身研究 

实际，自行选题进行申报。 

二、立项数量及资助标准 

本次补充立项课题分为重点资助课题、规划补充立项课题两类，共拟 

立项不超过 100 项，其中重点资助课题不超过 10 项。重点资助课题每项资 

助 1-3 万元，正式评审立项通过后拨付；规划补充立项课题自筹资金。 

为顺利推动研究会课题研究的开展，保证两类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凡研究会立项的两类课题，课题项目所在单位应进行相应的支持与资助。 

三、成果要求及完成时间 

原则上凡是研究会确定的重点资助课题的开题与结题应由研究会推荐 

1 名专家参加评审；重点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要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报告（或 

专著教材）和公开发表核心论文 2 篇及以上或一般论文 4 篇及以上。规划 

补充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要形成研究报告（或专著教材）和公开发表核心 

论文 1 篇及以上或一般论文 2 篇及以上。专著教材出版或论文发表都要注 

明课题项目及编号。 

立项课题要求在 1－3 年完成，最迟在 4 年内完成。项目研究完成后, 

项目负责人应撰写结题表和相关结题报告，经所在单位同意后上报；在对 

结题材料审核后,按照研究会课题管理规定及时办理结题手续。属于应用类 

项目,除按照以上要求结题外,课题组还应进一步应用推广、直至产生社会 

和经济效益，研究会将视情况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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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条件及管理事项 

补充立项课题申报必须为研究会会员单位及各分支机构名义申请。 要求 

课题申报单位能切实组建起协同合作的研究团队，团队成员尽量体现决策、 

实践和研究者共同参与的广泛代表性。课题负责人需具备主持厅局级教育 

科研课题的经历，能够真正承担领导调研和组织研究的责任。 

学会秘书处将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做好课题申报、 开题审核、 中期检查、 

成果评鉴等方面服务工作。申报工作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申报截止 

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课题申报人需填写申报表，申报表可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网” 

（www.chinagz.org）下载。申报材料（《申报表》一式二份）由申报人邮 

寄至：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 2 号天津职业大学职教所陈保荣老师（邮编 

300410）。申报表（电子版）传至邮箱：gzyjhm@126.com，邮件主题标注： 

研究会“十二五”规划课题补充立项申报。 

联 系 人：陈保荣、刘晓梅 

联系电话：022-60585080 （兼传真） 022-60585056 

附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十二五”规划课题补充立项申报表》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 

2014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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